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橋保險簡字第3號

原      告  孫○耘  

法定代理人  孫○誠  

            李○樂  

訴訟代理人  孫○誠  

            蔡叡盛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林憲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理賠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6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新臺幣（下同）4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

利息起算日為112年9月14日，聲明因此應變更為：被告應給

付原告40萬元，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10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前揭變更請求，係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告供承保之112年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

教育階段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保單號碼Z000

000000，保險期間自112年8月1日上午0時至113年7月31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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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0時，保額100萬元，下稱系爭保約）之被保險人。原告於

111年4月6日經訴外人孫○誠即原告父親帶往長庚醫療財團

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就醫後，經醫師診

斷為自閉症，經治療後於112年7月10日取得重大傷病卡、身

心障礙手冊，並於113年5月28日再度診斷為合併語言發展遲

緩相關症狀，目前仍持續治療。原告屬於系爭保約之附表一

「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給付表）第1-1-4項次

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

下，失能等級為7，給付失能理賠金比例為40％，因此向被

告申請失能保險金40萬元，被告拒絕給付，爰依系爭保約第

13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開給付金額表第1-1-4項次請求

被告給付前開保險理賠4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40萬元，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目前並無客觀證據可證原告有給付表第1-1-4項

次所稱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

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明顯低下者」之情

形，可見原告體況無給付表之失能情形，且後續仍可透過早

期療育、個別教育計畫或復健訓練的療程改善其症狀，原告

之病症尚未固定，且應以系爭保約有效期間內之原告體況作

為評估依據，另其他保險公司如何認定原告體況，各保險公

司之理賠審查嚴謹標準不同而異其結果，無比附援引之理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為系爭保約之被保險人，且系爭保約第13條第1

項第1款、第4項、前開給付金額表第1-1-4項次分別約定：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疾病或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以

致失能者，本公司按下列方式之一給付失能保險金：一、一

般失能保險金：被保險人因疾病或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成

附表一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附表一給付比率乘上

一般身故保險金之金額給付失能保險金，最高以新臺幣壹百

萬元為限」、「被保險人因本次事故所致之失能，如合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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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含本契約訂立前）或因第十八、十九條規定之除外責任

所致之失能，可領附表一所列較嚴重項目的失能保險金者，

本公司按較嚴重的項目給付失能保險金，但以前的失能，視

同已給付失能保險金，應扣除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

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

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失能等級7，給付比率40%」等情，有

系爭保約及給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至78頁），亦為

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3至64頁），此部分之事實，首

堪認定。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是原告主張原告之體況

該當系爭保約前開約定之給付要件，自應對於原告有中樞神

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

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之情形負舉證責任，如不能

舉證證明，即無該保險金給付之請求權存在。

五、經查，原告於111年4月6日至長庚醫院就醫，經醫師診斷為

自閉症、語言發展遲緩，經持續治療，並於112年7月10日、

112年7月13日分別取得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重大傷病免

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等情，有診斷證明書、前開身心障礙證

明、重大傷病卡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至27頁、病歷

卷），足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實。惟經本院檢附原告之所

有就醫資料、所就讀幼兒園之在校資料委請高雄榮民總醫院

（下稱高雄榮總）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自原告之病歷紀錄

可知，醫師應沒有發現臨床有特定的病理表現，而確定無合

併神經系統或非神經系統器官的問題，病人之病因屬於原因

不明性，因此目前沒有客觀醫學證據可證原告有「中樞神經

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

狀」之情形等語，有高雄榮總114年9月2日高總管字第11410

16605號函暨所附書面鑑定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73至178

頁），而高雄榮總為專業醫療機構，其鑑定醫師本於知識、

學能、經驗所為之鑑定，自堪憑採，可見原告雖患有前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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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但病因尚屬不明，而與給付表第1-1-4項次約定之給付

要件有別，原告主張其病況該當前開給付保險金要件而請求

被告給付之，為無理由。

六、原告雖主張自閉症在國際醫學診斷標準已確定為中樞神經系

統障礙，惟前開鑑定已就原告之個案是否有「中樞神經系統

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之

情形為專業鑑定，原告僅泛稱自閉症為中樞神經障礙尚不足

以否定前開鑑定結果，且原告雖提出114年5月27日之身心障

礙證明、心理衡鑑資料、長庚醫院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綜

合報告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03至222頁），但僅能補強原告

經醫師診斷為自閉症、語言發展遲緩，並經持續治療之事

實，原告之病症結果與病症成因仍有區別，因此仍不足以否

定前開鑑定結果，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原告另主

張系爭保約關於「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之約定內

容，並未要求終身無法工作與症狀固定之要件，關於中樞神

經系統障礙之認定標準，亦未具體說明，均應依保險法第54

條第2項之解釋方法為解釋等語（見本院卷第157至159

頁），然給付表第1-1-4項次約定係「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

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

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可見原告須同時具備「中樞神

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

狀」及「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始足當之，但依前開

鑑定結果，原告已不該當「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

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之情形，因此被告拒

絕理賠是否係因增設終身無法工作與症狀固定之要件，對於

原告之本件請求不影響，而系爭保約與給付表雖未具體說明

關於中樞神經系統障礙之認定標準，但以高雄榮總之醫學專

業鑑定結果為準是屬合理，難認系爭保約之約定內容仍有疑

義而須為解釋之情形，故原告之主張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約第13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

開給付金額表第1-1-4項次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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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陳姿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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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橋保險簡字第3號
原      告  孫○耘  
法定代理人  孫○誠  
            李○樂  
訴訟代理人  孫○誠  
            蔡叡盛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林憲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理賠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利息起算日為112年9月14日，聲明因此應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0萬元，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前揭變更請求，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告供承保之112年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保險期間自112年8月1日上午0時至113年7月31日上午0時，保額100萬元，下稱系爭保約）之被保險人。原告於111年4月6日經訴外人孫○誠即原告父親帶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就醫後，經醫師診斷為自閉症，經治療後於112年7月10日取得重大傷病卡、身心障礙手冊，並於113年5月28日再度診斷為合併語言發展遲緩相關症狀，目前仍持續治療。原告屬於系爭保約之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給付表）第1-1-4項次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失能等級為7，給付失能理賠金比例為40％，因此向被告申請失能保險金40萬元，被告拒絕給付，爰依系爭保約第13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開給付金額表第1-1-4項次請求被告給付前開保險理賠4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0萬元，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目前並無客觀證據可證原告有給付表第1-1-4項次所稱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明顯低下者」之情形，可見原告體況無給付表之失能情形，且後續仍可透過早期療育、個別教育計畫或復健訓練的療程改善其症狀，原告之病症尚未固定，且應以系爭保約有效期間內之原告體況作為評估依據，另其他保險公司如何認定原告體況，各保險公司之理賠審查嚴謹標準不同而異其結果，無比附援引之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為系爭保約之被保險人，且系爭保約第13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開給付金額表第1-1-4項次分別約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疾病或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以致失能者，本公司按下列方式之一給付失能保險金：一、一般失能保險金：被保險人因疾病或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附表一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附表一給付比率乘上一般身故保險金之金額給付失能保險金，最高以新臺幣壹百萬元為限」、「被保險人因本次事故所致之失能，如合併以前（含本契約訂立前）或因第十八、十九條規定之除外責任所致之失能，可領附表一所列較嚴重項目的失能保險金者，本公司按較嚴重的項目給付失能保險金，但以前的失能，視同已給付失能保險金，應扣除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失能等級7，給付比率40%」等情，有系爭保約及給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至78頁），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3至64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是原告主張原告之體況該當系爭保約前開約定之給付要件，自應對於原告有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之情形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舉證證明，即無該保險金給付之請求權存在。
五、經查，原告於111年4月6日至長庚醫院就醫，經醫師診斷為自閉症、語言發展遲緩，經持續治療，並於112年7月10日、112年7月13日分別取得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等情，有診斷證明書、前開身心障礙證明、重大傷病卡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至27頁、病歷卷），足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實。惟經本院檢附原告之所有就醫資料、所就讀幼兒園之在校資料委請高雄榮民總醫院（下稱高雄榮總）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自原告之病歷紀錄可知，醫師應沒有發現臨床有特定的病理表現，而確定無合併神經系統或非神經系統器官的問題，病人之病因屬於原因不明性，因此目前沒有客觀醫學證據可證原告有「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之情形等語，有高雄榮總114年9月2日高總管字第1141016605號函暨所附書面鑑定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73至178頁），而高雄榮總為專業醫療機構，其鑑定醫師本於知識、學能、經驗所為之鑑定，自堪憑採，可見原告雖患有前開疾病，但病因尚屬不明，而與給付表第1-1-4項次約定之給付要件有別，原告主張其病況該當前開給付保險金要件而請求被告給付之，為無理由。
六、原告雖主張自閉症在國際醫學診斷標準已確定為中樞神經系統障礙，惟前開鑑定已就原告之個案是否有「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之情形為專業鑑定，原告僅泛稱自閉症為中樞神經障礙尚不足以否定前開鑑定結果，且原告雖提出114年5月27日之身心障礙證明、心理衡鑑資料、長庚醫院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03至222頁），但僅能補強原告經醫師診斷為自閉症、語言發展遲緩，並經持續治療之事實，原告之病症結果與病症成因仍有區別，因此仍不足以否定前開鑑定結果，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原告另主張系爭保約關於「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之約定內容，並未要求終身無法工作與症狀固定之要件，關於中樞神經系統障礙之認定標準，亦未具體說明，均應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之解釋方法為解釋等語（見本院卷第157至159頁），然給付表第1-1-4項次約定係「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可見原告須同時具備「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及「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始足當之，但依前開鑑定結果，原告已不該當「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之情形，因此被告拒絕理賠是否係因增設終身無法工作與症狀固定之要件，對於原告之本件請求不影響，而系爭保約與給付表雖未具體說明關於中樞神經系統障礙之認定標準，但以高雄榮總之醫學專業鑑定結果為準是屬合理，難認系爭保約之約定內容仍有疑義而須為解釋之情形，故原告之主張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約第13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開給付金額表第1-1-4項次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陳姿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橋保險簡字第3號

原      告  孫○耘  

法定代理人  孫○誠  

            李○樂  

訴訟代理人  孫○誠  

            蔡叡盛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林憲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理賠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6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新臺幣（下同）4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

    利息起算日為112年9月14日，聲明因此應變更為：被告應給

    付原告40萬元，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10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前揭變更請求，係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告供承保之112年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

    教育階段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保單號碼Z000

    000000，保險期間自112年8月1日上午0時至113年7月31日上

    午0時，保額100萬元，下稱系爭保約）之被保險人。原告於

    111年4月6日經訴外人孫○誠即原告父親帶往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就醫後，經醫師診斷

    為自閉症，經治療後於112年7月10日取得重大傷病卡、身心

    障礙手冊，並於113年5月28日再度診斷為合併語言發展遲緩

    相關症狀，目前仍持續治療。原告屬於系爭保約之附表一「

    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給付表）第1-1-4項次之

    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

    失能等級為7，給付失能理賠金比例為40％，因此向被告申請

    失能保險金40萬元，被告拒絕給付，爰依系爭保約第13條第

    1項第1款、第4項、前開給付金額表第1-1-4項次請求被告給

    付前開保險理賠4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0萬

    元，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

    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目前並無客觀證據可證原告有給付表第1-1-4項

    次所稱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

    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明顯低下者」之情

    形，可見原告體況無給付表之失能情形，且後續仍可透過早

    期療育、個別教育計畫或復健訓練的療程改善其症狀，原告

    之病症尚未固定，且應以系爭保約有效期間內之原告體況作

    為評估依據，另其他保險公司如何認定原告體況，各保險公

    司之理賠審查嚴謹標準不同而異其結果，無比附援引之理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為系爭保約之被保險人，且系爭保約第13條第1

    項第1款、第4項、前開給付金額表第1-1-4項次分別約定：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疾病或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以

    致失能者，本公司按下列方式之一給付失能保險金：一、一

    般失能保險金：被保險人因疾病或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成

    附表一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附表一給付比率乘上

    一般身故保險金之金額給付失能保險金，最高以新臺幣壹百

    萬元為限」、「被保險人因本次事故所致之失能，如合併以

    前（含本契約訂立前）或因第十八、十九條規定之除外責任

    所致之失能，可領附表一所列較嚴重項目的失能保險金者，

    本公司按較嚴重的項目給付失能保險金，但以前的失能，視

    同已給付失能保險金，應扣除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

    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

    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失能等級7，給付比率40%」等情，有

    系爭保約及給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至78頁），亦為

    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3至64頁），此部分之事實，首

    堪認定。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是原告主張原告之體況

    該當系爭保約前開約定之給付要件，自應對於原告有中樞神

    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

    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之情形負舉證責任，如不能

    舉證證明，即無該保險金給付之請求權存在。

五、經查，原告於111年4月6日至長庚醫院就醫，經醫師診斷為

    自閉症、語言發展遲緩，經持續治療，並於112年7月10日、

    112年7月13日分別取得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重大傷病免

    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等情，有診斷證明書、前開身心障礙證

    明、重大傷病卡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至27頁、病歷卷）

    ，足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實。惟經本院檢附原告之所有就

    醫資料、所就讀幼兒園之在校資料委請高雄榮民總醫院（下

    稱高雄榮總）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自原告之病歷紀錄可知

    ，醫師應沒有發現臨床有特定的病理表現，而確定無合併神

    經系統或非神經系統器官的問題，病人之病因屬於原因不明

    性，因此目前沒有客觀醫學證據可證原告有「中樞神經系統

    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之

    情形等語，有高雄榮總114年9月2日高總管字第1141016605

    號函暨所附書面鑑定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73至178頁），而

    高雄榮總為專業醫療機構，其鑑定醫師本於知識、學能、經

    驗所為之鑑定，自堪憑採，可見原告雖患有前開疾病，但病

    因尚屬不明，而與給付表第1-1-4項次約定之給付要件有別

    ，原告主張其病況該當前開給付保險金要件而請求被告給付

    之，為無理由。

六、原告雖主張自閉症在國際醫學診斷標準已確定為中樞神經系

    統障礙，惟前開鑑定已就原告之個案是否有「中樞神經系統

    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之

    情形為專業鑑定，原告僅泛稱自閉症為中樞神經障礙尚不足

    以否定前開鑑定結果，且原告雖提出114年5月27日之身心障

    礙證明、心理衡鑑資料、長庚醫院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綜

    合報告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03至222頁），但僅能補強原告

    經醫師診斷為自閉症、語言發展遲緩，並經持續治療之事實

    ，原告之病症結果與病症成因仍有區別，因此仍不足以否定

    前開鑑定結果，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原告另主張

    系爭保約關於「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之約定內容，

    並未要求終身無法工作與症狀固定之要件，關於中樞神經系

    統障礙之認定標準，亦未具體說明，均應依保險法第54條第

    2項之解釋方法為解釋等語（見本院卷第157至159頁），然

    給付表第1-1-4項次約定係「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

    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

    般顯明低下者」，可見原告須同時具備「中樞神經系統機能

    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及「勞

    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始足當之，但依前開鑑定結果，

    原告已不該當「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

    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之情形，因此被告拒絕理賠是否

    係因增設終身無法工作與症狀固定之要件，對於原告之本件

    請求不影響，而系爭保約與給付表雖未具體說明關於中樞神

    經系統障礙之認定標準，但以高雄榮總之醫學專業鑑定結果

    為準是屬合理，難認系爭保約之約定內容仍有疑義而須為解

    釋之情形，故原告之主張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約第13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

    開給付金額表第1-1-4項次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陳姿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橋保險簡字第3號

原      告  孫○耘  

法定代理人  孫○誠  

            李○樂  

訴訟代理人  孫○誠  

            蔡叡盛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林憲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理賠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利息起算日為112年9月14日，聲明因此應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0萬元，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前揭變更請求，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告供承保之112年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保險期間自112年8月1日上午0時至113年7月31日上午0時，保額100萬元，下稱系爭保約）之被保險人。原告於111年4月6日經訴外人孫○誠即原告父親帶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就醫後，經醫師診斷為自閉症，經治療後於112年7月10日取得重大傷病卡、身心障礙手冊，並於113年5月28日再度診斷為合併語言發展遲緩相關症狀，目前仍持續治療。原告屬於系爭保約之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給付表）第1-1-4項次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失能等級為7，給付失能理賠金比例為40％，因此向被告申請失能保險金40萬元，被告拒絕給付，爰依系爭保約第13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開給付金額表第1-1-4項次請求被告給付前開保險理賠4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0萬元，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目前並無客觀證據可證原告有給付表第1-1-4項次所稱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明顯低下者」之情形，可見原告體況無給付表之失能情形，且後續仍可透過早期療育、個別教育計畫或復健訓練的療程改善其症狀，原告之病症尚未固定，且應以系爭保約有效期間內之原告體況作為評估依據，另其他保險公司如何認定原告體況，各保險公司之理賠審查嚴謹標準不同而異其結果，無比附援引之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為系爭保約之被保險人，且系爭保約第13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開給付金額表第1-1-4項次分別約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疾病或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以致失能者，本公司按下列方式之一給付失能保險金：一、一般失能保險金：被保險人因疾病或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附表一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附表一給付比率乘上一般身故保險金之金額給付失能保險金，最高以新臺幣壹百萬元為限」、「被保險人因本次事故所致之失能，如合併以前（含本契約訂立前）或因第十八、十九條規定之除外責任所致之失能，可領附表一所列較嚴重項目的失能保險金者，本公司按較嚴重的項目給付失能保險金，但以前的失能，視同已給付失能保險金，應扣除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失能等級7，給付比率40%」等情，有系爭保約及給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至78頁），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3至64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是原告主張原告之體況該當系爭保約前開約定之給付要件，自應對於原告有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之情形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舉證證明，即無該保險金給付之請求權存在。

五、經查，原告於111年4月6日至長庚醫院就醫，經醫師診斷為自閉症、語言發展遲緩，經持續治療，並於112年7月10日、112年7月13日分別取得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等情，有診斷證明書、前開身心障礙證明、重大傷病卡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至27頁、病歷卷），足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實。惟經本院檢附原告之所有就醫資料、所就讀幼兒園之在校資料委請高雄榮民總醫院（下稱高雄榮總）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自原告之病歷紀錄可知，醫師應沒有發現臨床有特定的病理表現，而確定無合併神經系統或非神經系統器官的問題，病人之病因屬於原因不明性，因此目前沒有客觀醫學證據可證原告有「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之情形等語，有高雄榮總114年9月2日高總管字第1141016605號函暨所附書面鑑定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73至178頁），而高雄榮總為專業醫療機構，其鑑定醫師本於知識、學能、經驗所為之鑑定，自堪憑採，可見原告雖患有前開疾病，但病因尚屬不明，而與給付表第1-1-4項次約定之給付要件有別，原告主張其病況該當前開給付保險金要件而請求被告給付之，為無理由。

六、原告雖主張自閉症在國際醫學診斷標準已確定為中樞神經系統障礙，惟前開鑑定已就原告之個案是否有「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之情形為專業鑑定，原告僅泛稱自閉症為中樞神經障礙尚不足以否定前開鑑定結果，且原告雖提出114年5月27日之身心障礙證明、心理衡鑑資料、長庚醫院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03至222頁），但僅能補強原告經醫師診斷為自閉症、語言發展遲緩，並經持續治療之事實，原告之病症結果與病症成因仍有區別，因此仍不足以否定前開鑑定結果，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原告另主張系爭保約關於「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之約定內容，並未要求終身無法工作與症狀固定之要件，關於中樞神經系統障礙之認定標準，亦未具體說明，均應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之解釋方法為解釋等語（見本院卷第157至159頁），然給付表第1-1-4項次約定係「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可見原告須同時具備「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及「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始足當之，但依前開鑑定結果，原告已不該當「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之情形，因此被告拒絕理賠是否係因增設終身無法工作與症狀固定之要件，對於原告之本件請求不影響，而系爭保約與給付表雖未具體說明關於中樞神經系統障礙之認定標準，但以高雄榮總之醫學專業鑑定結果為準是屬合理，難認系爭保約之約定內容仍有疑義而須為解釋之情形，故原告之主張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約第13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開給付金額表第1-1-4項次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陳姿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